
教師採計職前試用、代理（課）教師年資折抵教育實習調表 

 

一、 教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 簽  章： 

 

二、 依敘薪教師實際情形打「ˇ」  

 

□ 依教師法規定實際完成教育實習程序。 

 

 實習起迄年月：自   年   月至   年   月止。 

 

□ 採計職前試用、代理（課）教師年資折抵教育實習。 

 

   折抵教育實習之年資名稱： 

 

   折抵教育實習之年資起迄年月： 

 

   自    年    月 至    年    月 止。 

 

□ 具舊制教師資格未經教育實習程序。 

 

□ 其他敘明事項： 

 

三、檢附以上相關證件影本。 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人事人員核章：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校 長 核 章： 


